河北省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奖知识竞赛答题卡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姓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题号A B C    题号A B C D   题号A B 
1．○○○    2．○○○    3．○○○    4．○○○    5．○○○    6．○○○     7．○○○    8．○○○    9．○○○   10．○○○
11．○○○    12．○○○    13．○○○   14．○○○    15．○○○    16．○○○     17．○○○    18．○○○    19．○○○   20．○○○
21．○○○   22．○○○  23．○○○   24．○○○   25．○○○   26．○○○   27．○○○   28．○○○   29．○○○   30．○○○
31．○○○○  32．○○○○  33．○○○○   34．○○○○   35．○○○○   36．○○○○   37．○○○○   38．○○○○  39．○○○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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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奖知识竞赛须知

     一、本次知识竞赛由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和河北日报日报社主办。

    二、本次竞赛时间为2010年8月20日至2010年11月30日。答卷截止日期以参赛者寄出地当天邮戳为准。个人和集体均可参赛，参赛者有效答卷为一份。

    三、答题办法。竞赛共50题，单项选择题和判断题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，多项选择题至少有两个选项正确，请将正确的答案在答题卡中相应的圆圈内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涂黑。

    四、参赛者须在答题卡上填写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工作单位和联系地址，要求字迹清晰、填写项目完整，否则视为无效答题卡。身份证号码相同的答题卡只有一份有效。

    五、竞赛试题和答题卡刊登在2010年8月20日的《河北日报》和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网站（www.hebmzt.gov.cn）上，参赛者将答题卡复印或下载后用A4纸打印均有效，填好后装信封内邮寄。邮寄答题卡，正确书写邮寄地址和邮编，并贴足邮资。

    六、竞赛设一等奖10名，奖金各500元；二等奖20名，奖金各200元；三等奖30名，奖金各100元。满分或同分数答卷超过评奖名额的，以抽奖方式产生获奖人员。

    七、获奖名单将于2011年1月29日分别在河北日报、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网站等媒体予以公布。奖金由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统一邮寄。

      八、答题卡邮寄地址：石家庄市裕华西路53号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政法处    邮政编码：050051  联系电话：0311-87907607


注：答题卡下载后请勿用电脑对版面格式进行任何改动，改动者一律视为无效答卷。
